	被处罚人
	许昌市建安区众鑫源食品厂

	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23MA40CAWT8W

	案件名称
	未为从业人员彭XX（电工）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建安）应急罚〔2023〕103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3年4月12日

	处罚结果
	罚款五千元

	处罚事由
	[bookmark: _GoBack]2023年3月30日建安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许昌市建安区众鑫源食品厂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未为从业人员彭XX（电工）未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类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80号令）第三十八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建安区应急局行政处罚公示
（建安）应急罚〔2023〕103号

